
证券代码：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2-017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赤峰黄金”）分别

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安排协议>及其相关协议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赤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Chijin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以下简称“赤金香港”]，以每股 3.91 美元的价格，

以现金方式收购加拿大金星资源有限公司（Golden Star Resources Limited，以下

简称“金星资源”或“目标公司”）全部已发行和流通的普通股的 62%，第三方

出资比例为 38%，各方根据出资比例获得相应比例的目标公司股份。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披露的《收购资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多伦多时间 2022 年 1 月 28 日，本次收购金星资源全部已发行和流通普通股

的交易完成交割，公司全资子公司赤金香港持有目标公司 62%股权，科非投资

（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KEFEI Investment (BVI) Limited，简称“科非投资”]

持有目标公司 38%股权。为规范股东在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治

理、小股东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公司、赤金香港与科非投资及其母公司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非基金”）签署了《股东协议》

（Shareholders’ Agreement），对相关事项作出约定。 

二、审批程序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与第三

方共同收购金星资源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授权董事会决定与第三



方共同收购金星资源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东协议>及其相关协议的议案》。 

三、协议的内容概要 

协议各方当事人： 

股东一：赤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Chijin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股东一之母公司：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二：科非投资（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 [KEFEI Investment (BVI) 

Limited] 

股东二之母公司：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一）收购后事项 

交割完成后，每个股东都需要尽其最大努力完成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股权结

构重组，使得赤峰黄金和中非基金对项目公司金星（瓦萨）有限公司[Golden Star 

(Wassa) Limited，运营加纳 Wassa 金矿]在中国税法视角下境外持股不超过 5 层

（含 5 层），达到在法律上可实现和经济上切实可行的程度。 

（二）进一步的融资 

交割完成后，核心资产子公司有效运营所必需的资本性开支资金需求将通过

银行贷款或股东一（作为控股股东）提供的股东借款进行融资。股东二有权在任

何时候选择追加股东借款，以替换股东一提供的部分股东借款，使得双方的股东

借款比例与其股权比例一致。股东二的股东借款利率定价原则与股东一保持一致。 

（三）核心投资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决议 

董事会由 4 名董事组成。股东一有权任命 3 名董事，股东二有权任命 1 名董

事。对于任何其他核心投资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二有权提名 1 名董事。董事会会

议的法定人数应为至少两名董事（包括股东二提名或任命的董事）或其提名的候

补董事。 



由董事会全体董事签署的书面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一致无条件地批准和通

过，在任何时候均应与正式召集和举行的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决议一样有效。本协

议约定的特定事项需经全体董事批准。 

（四）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的法定人数应当为两个，各股东有义务指定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

由全体股东签署的书面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且无条件地批准和通过，应与正

式召开的股东大会通过的股东决议具有同样的效力。本协议约定的特定事项需经

全体股东批准。 

（五）管理 

董事会应拥有《章程》授予其的控制、管理和监督整个业务的全部权力和权

限，管理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活动和事务，但所有交易均应在公平和公正的基

础上进行，并考虑股东的利益和预期。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目标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管理层由股东一决定和委派，股东二无权任命任何人担任目标公司的管

理人员。 

（六）关联交易 

股东一应确保关联交易或者价格在合理范围内或经全体董事批准，否则，股

东二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目标公司或股东二发生的损失。股东一应促使目标公司在

年度股东大会上向股东二披露关联交易的详情，并应在股东二提出要求时，为评

估关联交易的公平性提供必要的信息。 

（七）优先认股权及优先购买权 

目标公司向各股东授予优先购买权，以购买其拟增发的任何股份。 

股东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时，其他投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八）退出机制 

目标公司交割完成后 6 年内，科非投资有权选择向任意第三方以公允价格一

次性出售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份，优先购买权从章程规定。在前述期限内如

出售价格小于基准价格，赤金香港和赤峰黄金应以现金形式向科非投资支付基准



价格高于出售价格的部分；在前述期限内如出售价格高于封顶价格，科非投资和

中非基金应以现金形式向赤金香港支付出售价格高于封顶价格的部分。 

前述基准价格和封顶价格应为考虑了历史分红、股东借款利息和前期部分股

权出售所获资金的情况下，使得科非投资获得相应股东投资回报的出售价格。 

（九）股利政策 

1.除非股东之间另有约定，核心资产子公司任何会计期间的股利分配应当取

(a)“年底可供分配的现金”，(b)“年底可供分配的利润”乘以“股利分配比率 1”

两者之间小者，其中股利分配比率 1 不低于 50%。确切比例和金额应由董事会决

定，然后由股东批准。“年底可供分配的现金”为核心资产子公司在每年 12 月 31

日可用的现金的总量扣除第二年所需的营运资本、为偿还下一年度债务的本金和

利息所需的资金、股东会批准的资本支出和其他预算后的现金。 

2. 除非股东之间另有约定，核心资产子公司以外的每个核心公司任何会计

期间的股利分配应当取 (a)“年底可供分配的现金”，(b)“年底可供分配的利润”乘

以“股利分配比率 2”两者之间小者，其中股利分配比率 2 不低于 100%。“年底可

供分配的现金”为每年 12 月 31 日可用的现金的总量扣除下一年所需维护费用的

后的现金。 

（十）知情权 

股东一有义务及时向股东二提供目标公司和项目公司的季度、半年度及年度

经营数据、核心投资公司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不利变化等信息；股东二有权对

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以补充了解项目经营管理情况。 

（十一）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以及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均受香港

法律管辖和解释。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最

终通过仲裁来解决。本仲裁协议适用法律为香港法律，仲裁地点为香港。 

（十二）签署及生效 

本协议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签署，在《安排协议》的完成日期生效。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交割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赤金香港持有金星资源 62%股权，金星资源及

其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中非基金的全资子公司科非投资持有金星资源

38%股权，为持有金星资源少数股权的股东，按其出资比例享有的权益/损益在赤

峰黄金合并报表中计入少数股东权益/损益。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12 日 


